
什么样的地方被环保约谈？

约谈办法有明确规定，决不会拣软柿子捏

这两年，环保约谈屡屡利剑出鞘。媒体上，公众看到市长们的尴尬与道歉，也看到了他

们摩拳擦掌向污染宣战的决心。

长长的被约谈城市名单上，既有经常在环保部空气质量月度排名榜上垫底的城市，也有

环保模范城市无锡、马鞍山的身影。那么，他们为什么被约谈？

被约谈的省会城市郑州，主要问题是“大气污染问题突出，空气质量指数不降反升、防

治形势严峻”；河北保定市长因白洋淀污染问题遭约谈；河南驻马店市长被约谈的主因是皮

革污染被群众多次举报，几次督办整改效果不明显；而不久前，环境质量一直排名河南省前

列的南阳市市长被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约谈，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不作为。被约谈城

市各有各的“毛病”，但政府的责任都不可推卸。

2014 年 5 月出台的《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中，11 项情形列为被约谈的条件，主

要包括：未落实国家环保法律、法规、政策、标准、规划，或未完成环保目标任务，行政区

内发生或可能发生严重生态和环境问题的；区域或流域环境质量明显恶化，或存在严重环境

污染隐患，威胁公众健康、生态环境安全或引起环境纠纷、群众反复集体上访的；行政区内

存在公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稳定或屡查屡犯、严重环境违法行为长期未纠正的等等。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副局长汪冬青说，在实际操作中，约谈最主要的原因可以归结为

三类：首先是群众举报，环保部门查实并发现所在地区确实存在比较大的环境问题的；其次

是年度考核没有通过或者治理项目进展缓慢的；另外一种情况是环保部门在专项或者综合执

法中发现问题，需要敦促当地政府解决或者警示的。

约谈的城市中，还没有超大城市的身影，是不是环保部门不敢动它们？汪冬青表示，约

谈绝不是拣软柿子捏。环境保护部副部长翟青曾约谈过安徽、河南、甘肃等省的领导。“只

要存在重大环保问题，我们一定会照章办事，予以敦促。”

除了约谈地方政府，“两桶油”、北京市排水集团等大型企业也先后被约谈。环保约谈

正在全面“发威”。

约谈效果为啥能立竿见影？

法律法规是依托，公开是法宝

被约谈后，市长们纷纷表态要积极整改。河北沧州市长王大虎表示，环保部的约谈是对

沧州市的一剂猛药，要立即推进全市环境整治攻坚战；山东临沂市长张术平说，“接受了这

次约谈之后，我向你们保证，不会再接受第二次约谈”；郑州市市长马懿说，自己的问题必

须整改，不能找客观理由；广西百色市市长周异决当场表态，回去亲自抓环保……

整改不是空话。环境保护部华北督查中心主任刘长根告诉记者，被约谈后，相关地区党

委、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多次来中心，就约谈整改工作进行座谈交流。

约谈后整改是否到位，最终还要看环境质量是否得到改善。以被华北督查中心约谈的几

个城市为例，今年 1 至 5 月份，沧州、承德、驻马店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均呈现出改善趋势—

—这 4 个城市 PM10 和 PM2.5 浓度均值分别为 151 微克/立方米和 81 微克/立方米，与去年

同期相比分别下降 15%和 21.6%。其中，1 至 5 月份，承德市 PM10 和 PM2.5 浓度均值分别

为 114 微克/立方米和 46 微克/立方米，同比分别下降 11.6%和 22%，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均值也从 7.01 下降到 5.95，扭转了去年环境质量不升反降的被动局面；驻马店市空气优良

天数 57 天，同比增加 19 天，优良率提高了 13 个百分点。

在环保领域，行政手段不少，但效果常常打折，约谈为啥能取得这样的成效？

“首先我们有新环保法撑腰。”汪冬青表示，新环保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

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同时，“大气十条”“水十条”等国务院文件中都明确可

使用约谈这种手段，依法办事，让环保部门够硬气。



在一些公众眼里，约谈是个新鲜事，其实，环保约谈由来已久。过去，减排不力的省份

也会被约谈，但都是找个分管副手“谈一谈”。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表

示，约谈当地政府“一把手”，确实是新环保法实施后的一个变化，也是约谈取得成效的重

要原因。

在专家们眼里，约谈效果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开”。公开约谈，让城市的环保问

题在公众面前曝光，让被约谈的城市主要领导丢面子，压力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

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表示，没有媒体参与，约谈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

约谈制度往何处去？

未来将更重视预警性约谈，考虑邀请公众参与

“约谈作为环保监管的新手段，还要落在监管效果上。”刘长根表示，约谈之后，环保

部门进一步强化了日常监管。通过定期开展整改情况调度，聚焦整改不到位的地区和问题，

持续传导督查压力。同时，根据公开约谈要求和整改时限，及时组织后督察，统筹暗查与明

查，综合使用常规督查与突击检查，提高督查有效性，深入了解各地实际整改进展。

约谈成效有目共睹，但环保工作者也有一些担忧。“约谈市长，市长面子挂不住，回去收

拾环保局长，最终变成环保部门的‘自残’”，有人如是说。驻马店市对 7 名政府责任人员

免职、警告，其中 4 名是环保系统的工作人员；保定市安新县给予对违法建设项目整改缓慢

负有监管责任的县环保局局长陈建斌、副局长张怀玉行政警告处分，这些事实似乎印证了这

种说法。

对此，汪冬青表示，约谈的目的是督政，环保工作出了问题，该谁的责任追究谁的责任，

一些地方追究了基层环保部门的责任，也追究了相关的其他部门的责任，只要不偏颇，就没

有错。

被约谈的名单越来越长，也让人担心这项有效手段被滥用。“环保部的约谈原则是根据

需要选择重点，形成示范效应。”汪冬青表示，地方政府负责人必须检视自己的工作，防止

被约谈的风险，不能等到鞭子落到头上的时候才整改。

约谈分为两类：诫勉性约谈和预警性约谈。“目前采用的基本都还是诫勉性约谈，未来

我们将更重视预警性约谈，希望以此提示风险，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汪冬青表示，今

后，约谈将更注重宏观，从区域发展角度找到矛盾所在，提示区域发展问题，促进产业升级。

约谈的公开性也会升级，将吸收专家建议，尝试邀请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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